


2 
 

2. 取得股息的 H 股個人股東為 10%至 20%稅率的協定國家╱或地區的居民（其中香港和澳

門地區居民適用的稅率為 10%），本公司將直接按有關協定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

稅；及 
 
3. 取得股息的 H 股個人股東為 20%稅率的協定國家╱或地區的居民、與中國沒有稅收協定

國家╱或地區的居民及其他情況，本公司仍按 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如 H 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與登記地址不符或希望申請退還最終多扣繳的稅款，H 股個人

股東須於 2023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30 分或之前親臨本公司 H 股股份過戶登

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M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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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稅法及其相關法規及規則，依照於記錄日期在 H 股股東名冊內所載資料代扣代繳個人所

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安排

的爭議，本公司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及不予受理。 
 
上述擬分派 2023 年度中期股息之建議須經股東於本公司將於 202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

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預期時間表之任何其後更改將以公告方式刊發。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概以中文為準。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謹慎行事。 
 

 

 
2023 年 11 月 23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